
很快，落水者的家属、急救人员和民
警也赶到现场。在确认落水者有人照看
后，汪鸽平这才收拾东西回家。

不过，比汪鸽平“先回家”的是附近
村民拍摄的救人视频，因为村民很快就
将视频发到了微信朋友圈。汪鸽平一回
到家，家人便急切询问他救人的事。汪
鸽平的奶奶听说孙子下水救人的事后更
是吓了一跳，担心不已。汪鸽平却只是

笑着解释道：“我没什么事，总不能看着
不救人啊！”

坚栗村石埠组村民小组长汪伏明告诉
记者，汪鸽平是一名退伍军人，平时就很热
心。他的孩子还不满百天，当天钓鱼就是
准备为妻子做鱼汤。而落水者是邻村一名
已有3个孩子的母亲，当天她因琐事有些想
不通，结果作出轻生举动。好在汪鸽平及
时相救，目前她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汪鸽平在江边讲述救人经过 记者 戴凛 摄

本报讯（记者 戴凛）32 岁的汪鸽平
在微信个性签名栏上写着“做一个有担

当的男人”。而他本人正如他所说的那
样，确实有担当。

7 月 6 日下午 4 时许，一名女子从建
宁大桥上跳入江中轻生，正在岸边钓鱼
的汪鸽平发现后，立刻下水将她救起。
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最
开心的是，落水者脱离了生命危险。

汪鸽平出生于 1987 年，家住芦淞区
坚栗村石埠组。

“当时就听见一声巨响，一开始还以
为是桥上汽车爆胎，又或者是有人在湘
江里炸鱼。”事发前，汪鸽平独自在建宁
大桥东头的江边钓鱼。听到巨响后过了
几秒钟，他发现水面冒出一个黑色的物
体，他原以为是个轮胎，但很快就看见了
头发和挥舞的手臂。

“不得了，这是个人！”汪鸽平下意识
地抬头看了看桥面，发现桥上护栏边站
了几个人，正在向桥下挥手，这更加证实

了是有人落水。他赶紧丢下钓竿，脱下
上衣，快速游到了落水者附近。但身高
1.75米的他发现根本踩不到底，于是一把
勒住了落水者的手臂，并用大腿抵住对
方的背部往水面上顶，以防止对方再呛
水。此后，他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将
落水者拖到了离岸不远的水域。为防止
岸边的石块割伤落水者，他又与其他赶
到现场的市民将落水者抬到岸边。

此时，他才发现落水者约有 75 公斤
重，而他自己才60公斤。

钓鱼时发现有人落水，他立刻下水救人

“我没什么事，总不能看着不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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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桥上跳入江中轻生
危急时刻，他丢下钓竿下水救人

本报讯（记者 肖蓉 通讯
员 李思远）近日，市公安局经
开区分局龙头铺派出所成功
破获一起虚假称重大米实施
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名。

去年 11 月，在湘潭、云龙
示范区等地卖大米，靠遥控改
变电子秤显示数值诈骗近两
万余元的陈某勇等人，被公安
机关抓获。（详见本报2018年
12月5日A07版）

龙头铺派出所民警根据
已掌握的线索，了解到未归案
的安徽嫌犯近期又在长沙、云
龙示范区等地作案。这群“米
虫”流动性大，民警一直在寻
找合适的机会将其一网打尽。

今年 6 月 28 日下午，龙头
铺派出所教导员黄泽义在分

局业务技术用房工地处理工
作时，看到几名商贩正在工地
食堂销售大米。黄泽义朝商
贩多看了一眼，这下还真“对
上眼”了：安徽牌照车辆，商贩
外地口音，用的是电子秤。黄
泽义不动声色，趁机拍下商贩
和车辆的照片，发给同事进行
比对核查，结果证实这些人正
是未归案的嫌犯。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让分
局工地食堂工作人员假称另
两处食堂也需要大量大米，第
二天上午送到即可。嫌犯见
又有“生意”，立马答应。6 月
29 日上午 9 时许，4 名嫌犯来
送米，结果被当场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
祥（男，27 岁）、刘某桓（男，49
岁）、周某文（男，43 岁）、朱某
华（男，46岁）都对诈骗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4 人已被
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
员 管丽）7月2日晚，刘某因酒
后驾驶被荷塘交警查处，令人
没想到的是，4 日晚他又因醉
酒被查。

7月4日晚，荷塘交警在东
环线老文化路桥附近开展酒
驾整治，一辆向检查点方向驶
来的白色轿车突然变道，民警
赶紧将该车拦停。

荷塘交警大队二中队副
中队长李课农介绍，当时司机
刘某身上的酒味很浓，还满脸
通红。“通过呼气式酒精测试，
刘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153 毫

克/100毫升，达到醉驾标准。”
李课农说，他当时要求刘某出
示行驶证和驾驶证，对方说前
天因酒驾刚被民警查了，驾驶
证已被暂扣。

原来，2日晚，就在东环线
上，刘某因酒后驾驶被荷塘交
警查获，被处以暂扣驾驶证、
扣 12 分 和 罚 款 2000 元 的 处
罚。4日晚，他和朋友喝了酒，
想着下雨交警不会出来检查，
便驾车走环线去接儿子。

由于刘某醉驾，他将面临
吊销驾驶证、5 年内不得重新
申领驾驶证和刑拘的处罚。

卖米遥控电子秤坑人
又有4名嫌犯落网

他酒驾被查
两天后又醉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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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烦心事

租户注册公司，搬离后不注销

昨日，夏女士拨打晚报新闻热线28829110反映：之
前有人租了我的房子开公司，后来搬走了，但没有办理注
册变更或者注销，注册地址还是我的房子。现在又有人
来租我的房子，合同都签好了，结果对方发现注册不了公
司，最终没租。

记者 姚时美 核实：

夏女士的这套房子位于天元区某大厦 26 楼，她介
绍，此前的租客在这开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早在 2017
年就已经退租搬走了。当时夏女士还没意识到，租客没
有办理注册信息变更或者注销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之后的租客也只是单纯居住。

直到上个月，房子又换了一名准备开公司的租客。
双方签合同后，租客到市场监管部门注册时，发现那家文
化传播公司的注册地址还是夏女士的房子。按照规定，
夏女士的房子就不能再注册其他公司了。因此，租客最
终退租。

“现在有人打电话要租房子，我都先问是不是要开公
司，如果要开公司就租不了。”夏女士说，她打过文化传播
公司法人代表的电话，但对方从来都不接。记者昨日打
电话联系，对方接电话后，否认是本人并迅速挂断。

对此，本报法律顾问聂炜律师认为，由于双方在租赁
合同中未对此事进行约定，夏女士如今即便通过诉讼的方
式也很难解决问题，最好是能与对方取得联系进行协商。

此事也给广大房东提了个醒，在签订租赁合同时，要将
此类情况作为违约条件进行约定。比如租户在退租前不办
好公司注销或者变更注册，房东可不退押金，避免陷于被动。

租户留下一屋子物品失联了

王某与彭某签订了为期三年的租赁合同，将自有门
面租赁给彭某经营美容院，租金为15000元/季度。彭某
一直按约定支付了租金。合同到期后，王某前往门面找彭
某询问是否继续租赁时才发现彭某已经关停了美容院，但
是屋内的家具和美容产品并未搬走。王某通过租赁合同上
彭某的预留电话与其联系，但一直为停机状态。王某对着
满屋子的物品一筹莫展。

聂律师认为：

租赁期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
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当事
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
之前通知承租人。租赁合同到期或者解除的，承租人应当
履行返还租赁物的义务，返还房屋的还应当将其腾空。

本案中，房屋租赁合同已经到期但租客失联，出租人可
以请公证人员到现场对各自财物进行公证，将租客的财物
进行提存。提存完毕后，房屋则可收回或是另行出租。对
于占用门面期间的费用以及公证、提存所产生的费用，王
某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向彭某进行主张。

“炎陵黄桃”提前上市了？
不，那只是“炎陵产的黄桃”
今年的“炎陵黄桃”7月15日才上市，购买请认准“授权书”

近日，市民陈
先生拨打晚报新闻
热线 28829110 咨
询：市面上已有商
家在销售黄桃，其
中很多都自称“炎
陵黄桃”，并且一些
电商平台的商户也
推 出 了“ 炎 陵 黄
桃”。但是，在我的
印 象 中 ，“ 炎 陵 黄
桃”一般要到7月中
旬才上市。今年的

“炎陵黄桃”是否提
前上市了？还是这
些上市的“炎陵黄
桃”存在猫腻？

▲ 2019 年“炎陵黄
桃”包装样式 受访者供图

▶“炎陵黄桃”销售授
权书样式 受访者供图

有水果店正销售“炎陵黄桃”
有网商表示可立即发货

针对陈先生的反映，记者进行了相关
调查。在市内多家农贸市场、水果店、大型
超市，确实有很多商家正在销售黄桃，每公
斤的价格大多在25元至30元之间。其中，
大型超市销售的黄桃，大多没有标注“炎
陵黄桃”，售货员也表示这些黄桃的产地
不是炎陵。而农贸市场和水果店销售的
黄桃，则大多明确标注了“炎陵黄桃”，商
家也向记者表示，其销售的就是“炎陵黄
桃”。而且有商家向记者出示了进货单据，

进货地点标注为炎陵。
记者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以“炎

陵黄桃”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不少商家在出
售“炎陵黄桃”，每公斤价格在 30 元左右。
其中大部分商家为预售，预计发货时间为7
月10日至7月20日之间，只有少部分商家
表示可以立即发货。而且基本上每家商户
都向记者承诺，如果发货地址不是炎陵，可
以全额退款。甚至有商家向记者出示了自
己的网络IP地址，以证实自己在炎陵。

不是所有炎陵产的黄桃
都有资格叫“炎陵黄桃”

炎陵县电子商务协会相关负责人邓峰
告诉记者，“炎陵黄桃”有着很严格的界定
标准，不是所有在炎陵生产的黄桃都有资
格叫“炎陵黄桃”。即使是同一棵树上结的
果，达不到“炎陵黄桃”的标准，也不能称其
为“炎陵黄桃”。

邓峰介绍，2016年，炎陵县经原国家工
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了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对“炎陵黄桃”商标享有专用权，受法
律保护。根据《“炎陵黄桃”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使用管理规则》的相关内容，“炎陵黄桃”
仅限于炎陵县境内种植的锦绣桃品种，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12%、单果重>150克，并按
《炎陵黄桃果实分级标准》分级，使用“炎陵
黄桃”商标和“炎陵黄桃”专用包装箱包装销
售。

目前，炎陵县境内还种植了很多其他
品种的黄桃，而这些黄桃会比锦绣桃品种
早熟一些，所以目前市面上出现的黄桃大
多是其他早熟品种。“炎陵黄桃”作为一种
时令鲜果，凭借独特的口感，积累了良好的
市场口碑。于是，一些不法商贩将其他种
类的黄桃改头换脸，冒充“炎陵黄桃”赚取
暴利。

今年“炎陵黄桃”7月15日上市
消费者可要求商家出示“授权书”

邓峰介绍，今年“炎陵黄桃”将于 7 月
15日正式上市。每颗“炎陵黄桃”都具备了
果形周正、果皮金黄、味有浓香、果汁甘甜、
果重≥150克、黄肉红心、清脆爽口的特点。

而且，今年“炎陵黄桃”将分为5公斤、
2.5公斤两种包装进行销售。5公斤装产品
包装外形规格（mm）：长 350×宽 170×高
250，包装重量≥550g(含三块隔板和塑料提
手)；2.5 公斤装产品包装外形规格（mm）：
长265×宽170×高175,包装重量≥400g(含
两块隔板和塑料提手)。

同时，今年为了维护“炎陵黄桃”品牌
形象，保护果农、经销商以及消费者权益，
炎陵县炎陵黄桃产业协会专门印发了相关
授权书。该授权书不但有线下实体版，还
有电商使用的电子版，消费者在购买“炎陵
黄桃”时可以要求商家出示，通过扫描授权
书上的二维码即可验证真伪。

“经销商在获得‘炎陵黄桃’授权书的同
时，还签署了授权合同，承诺不以次充好，不
短斤少两。商家如果违约销售假‘炎陵黄
桃’，将被处以最高达5万元的违约赔偿。

聂炜律师团队每天在
线及时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咨询电话：
聂炜律师
13973309857
张倩律师
18273396450
联系邮箱：
421107511@qq.com
律师事务所地址：株洲

市天元区庐山路323号明峰
银座1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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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贺天鸿 核实：


